
金門縣 108 學年度國民小學教師聯合甄選 

正式合格教師 複試注意事項 

一、請考生務必於 6 月 29 日上午 7：45 至 8：00 之間抵達金
門縣金城鎮中正國民小學活動中心二樓領取號碼牌並報
到，逾時則喪失複試資格。待 8：05 依報到順序抽籤複試
順序。 

二、請自行備齊 5 份個人簡歷（A4 紙 2 張，不加封面、單面
印刷）。 

三、教學演示詳細流程： 

(一)普通科、英語科及特殊教育資優類： 

1、工作人員至試教休息室叫號，唱名 3 次未到者視同棄權。(預估時

間表僅供參考，考生務必於唱名時到場) 

2、請將所有個人物品攜出休息室，試教準備室外備有椅子可放置。

進入試教準備室時僅能攜帶准考證、身分證明文件（有照片）

及筆類，其餘物品皆不可攜入。 

3、進入試教準備室將准考證及身分證明文件交給工作人員查驗，查

驗後歸還予考生自行保管。 

4、抽題後請馬上自行入坐（位置自選），試教準備開始時間為工作人

員遞給考生課文影本後開始計時，準備 30 分鐘後必須離開試教

準備室。（考場備有 A4 空白紙張及藍色原子筆，請視需求取用。

亦可自備筆類進入試教準備室，若筆類數量多，請置於透明筆袋

內方能攜入。） 

5、離開試教準備室時僅能攜帶出准考證、身分證明文件及個

人教學準備之紙張，並至試教試場外等候，試場外備有椅子。 

6、進入試場前請將准考證、身分證明文件及個人教學準備之

紙張交給工作人員。不可攜帶任何物品至教學演示試場。 

7、試教使用教具部份可以「虛擬」、「說明」或「板書」方式進行，

教學演示試場內有白色及彩色粉筆數枝、黑板擦數個。 

8、待試教試場工作人員指示並開門後，方進入試場，一踏入試場便

開始計時。10 分鐘按短鈴，滿 12 分鐘按長鈴時必須馬上停止教

學演示。 

9、試教結束後立即離開試場，至試教準備室外將所有個人物品攜帶

至口試準備室等待。 



 (二)資訊科： 

1、工作人員至試教休息室叫號，唱名 3 次未到者視同棄權。(預估時

間表僅供參考，考生務必於唱名時到場) 

2、請將所有個人物品攜出休息室，試教準備室外備有椅子可放置。

進入試教準備室時僅能攜帶准考證、身分證明文件（有照片）

及筆類，其餘物品皆不可攜入。 

3、應試軟體及所需素材檔案均由試場提供，教學演示準備室及教學

演示試場均不提供網路連線。 

4、進入試教準備室將准考證及身分證明文件交給工作人員查驗，查

驗後歸還予考生自行保管。 

5、抽題後請馬上自行入坐（請至所抽題目之資訊課程教材分配區域

自選位置），試教準備開始時間為工作人員遞給考生試教題目後

開始計時，準備 30 分鐘後必須離開試教準備室。（考場備有 A4

空白紙張、藍色原子筆、空白隨身碟、資訊課程教學器材及每人

一台電腦(軟體規格與教學演示試場相同)。亦可自備筆類進入試

教準備室，若筆類數量多，請置於透明筆袋內方能攜入。） 

6、離開試教準備室時僅能攜帶出准考證、身分證明文件及個

人教學準備之紙張○4 試場提供之隨身碟、○5 試場提供之資訊課程

教學器材，並至試教試場外等候，試場外備有椅子。 

7、進入試場前請將准考證、身分證明文件及個人教學準備之

紙張交給工作人員，只可攜試場提供之隨身碟及資訊課程教學器

材進入試教試場，其他物品不可攜帶至試教試場。 

8、試教使用教具部份可以「說明」或「示範」方式進行，試教試場

內提供之設備如下： 

(1)教師端電腦：Windows 10 作業系統、MakeCode for micro:bit、

LEGO Mindstorms Education EV3、Scratch Offline Editor 2.0 版、

LibreOffice 中文版。 

(2) 75 吋觸控電視(與教師端電腦畫面同步)。 

9、待試教試場工作人員指示並開門後，方進入試場，一踏入試場便

開始計時。10 分鐘按短鈴，滿 12 分鐘按長鈴時必須馬上停止教

學演示。 

10、試教結束後請歸還隨身碟及資訊課程教學器材予演示試場內工

作人員，並立即離開試場，至試教準備室外將所有個人物品攜帶

至口試準備室等待。 



(三)體育科： 

1、工作人員至試教休息室叫號，唱名 3 次未到者視同棄權。(預估時

間表僅供參考，考生務必於唱名時到場) 

2、請將所有個人物品攜出休息室，試教準備室外備有椅子可放置。

進入試教準備室時僅能攜帶准考證、身分證明文件（有照片）

及筆類，其餘物品皆不可攜入。 

3、進入試教準備室將准考證及身分證明文件交給工作人員查驗，查

驗後歸還予考生自行保管。 

4、抽題後請馬上自行入坐（位置自選），試教準備開始時間為工作人

員遞給考生課文影本後開始計時，準備 30 分鐘後必須離開試教

準備室。（考場備有 A4 空白紙張及藍色原子筆，請視需求取用。

可自備筆類進入試教準備室，若筆類數量多，請置於透明筆袋內

方能攜入。） 

5、離開試教準備室時僅能攜帶出准考證、身分證明文件及個

人教學準備之紙張，並至試教試場外等候，試場外備有椅子。 

6、進入試場前請將准考證、身分證明文件及個人教學準備之

紙張交給工作人員。可攜帶哨子，但不可攜帶任何物品至教學演

示試場。 

7、試教使用教具部份可以「說明」或「示範」方式進行，試教試場

內有體育教學器材。 

8、待試教試場工作人員指示並開門後，方進入試場，一踏入試場便

開始計時。10 分鐘按短鈴，滿 12 分鐘按長鈴時必須馬上停止教

學演示。 

9、試教結束後立即離開試場，至試教準備室外將所有個人物品攜帶

至口試準備室等待。 

10、體育專長試教請穿著運動服，教學演示有學生參與，現場備 

    有體育教學器材，(一般體育請準備游泳服裝(含泳帽泳鏡))。 

 



四、口試詳細流程 

1、工作人員至口試準備室叫號，唱名 3 次未到者視同棄權。(預估時

間僅供參考，考生務必於唱名時到場) 

2、備齊准考證、身分證明文件及個人簡歷 5 份（A4 紙 2 張為

限，不加封面、單面印刷）交給工作人員後，坐在口試試場外等

待。 

3、待工作人員指示並開門後，方進入試場，一踏入試場便開始計時。

9 分鐘按短鈴，滿 10 分鐘按長鈴時必須立即停止口試。 

4、返回口試準備室將個人物品攜出，即完成複試考試。不可在複試

各休息室、準備室內外以及各試場外走廊逗留。 

 

五、在休息室及準備室時請保持安靜，勿大聲談天喧嘩，勿使

用電子設備發出聲音，以維護考場秩序。 

 

六、等待複試時間時可離開休息室，但不可進入複試各準備室

內外，亦不可在各試場外走廊逗留。 

 

七、口試結束後，請將複試號碼識別證歸還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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